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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實習說明

• 課程名稱：【專業實習】

• 學期實習：須完成720小時/18週的實習時數
(1學分=80小時，合計9學分)

• 開課學期：112.1學期

• 實習期間：112.08.28~112.12.29

• 返校座談會：112.10.02(實習生請事假參與即可)

• 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會：113.01.06

• 參與對象：實習生+實習單位主管

• 實習生需進行實習心得分享暨口頭報告



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法規

•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

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校外實習實施準則

可至系網「實習專區」下載詳閱



實習機構媒合機制

第一階段-面試
實習前期中考後舉辦

第二階段-分發媒合
於面試作業完成後舉辦

• 可自由申請需面試之實習單位(五間為限)。由系辦統一彙整予實習單位後，另行通知面試時間
及地點(不是有申請就一定會被通知面試喔，實習單位也是會自行篩選學生!!!)

※面試經錄取之實習機構，務必擇一前往實習，實習期間亦不得任意要求更換實習機構。

• 依教務處提供最近二學期之班級排名百分比為實習選填成績。

• 實習選填成績同分時，排序以實習機構需求專長為優先。

如果第一階段結束，你還沒有媒合到實習單位才會進行第二階段喔!



實習學生輔導及訪視

• 待確認實習機構後，由實習指導老師各自進行行前
說明及輔導，且實習學生務必參與。

• 實習指導老師於學生全學期實習期間至實習機構進
行兩次實習訪視(至少實地一次)。

• 實習指導老師於實習訪視中，與業界輔導老師及實
習學生分別進行討論與訪談，並完成實習機構訪視
記錄表。



實習學生返校修課需求

• 實習期間如有返校修課需求(重、補修或替代課程等)，請務必取得實習機構
同意並簽署
• 實習機構授權實習生返校修課同意書

(無論修課時段是否影響實習，都須請實習機構簽署同意)

• 校外實習生返校修課申請單

以上兩份文件請一併繳交系辦，可拍照、掃描、紙本等方式
• 會依同學校外實習機構地點、實習內容與個人修課狀況，經本系評估後送件，

最後由教務處決定可否修課。
• 實習期間為人工選課，不須上選課系統加選課程。
• 因每位同學狀況不同，一律個案處理。



1

2

3

4

• 不須補班

• 須檢附相關證明

公假、喪假

• 請假一天需補班一天，依此類推

• 實習期間內完成實習補班，補班時間由實

習機構安排

• 返校座談會一律以事假參與(但不須補時數)

並以半天為原則

(如實習地點於外地考量通車時間，則由實習

單位評估請假時數)

病假、事假

• 不須補班

• 須檢附相關證明

確診假

• 所有假別需經實習指導老師和機構輔導老師雙
方同意後始得辦理請假。

• 請假一律填寫【學生實習請假單】並提供給系
辦留存(於期末繳交紙本即可)。

• 除依據本系規範外，學生應按實習機構規範辦
理請假手續。

• 未按手續辦理請假或未准假前而離開工作單位
者，以曠班論。

• 請假時數不得超過實習時數的三分之一，超過
者須重修修讀該課程。

注意事項

實習請假暨補實習規則



實習學生權益保障

關於學費

• 依據教育部說明：
……因學校需負責實習課程規劃、實習機構評估、安排學生至實習機
構實習、辦理實習前講習、實習中輔導、及實習後評量等等事宜，故
仍需依各校學雜費收費標準進行繳費。全學期校外實習之費用為
【學費全額+學雜費8成】 ~ 約5萬元



實習學生權益保障

關於保險

• 學校有為實習生投保實習意外險，如果在前往實習機構上班途中發生
意外，或是在實習工作場域中受傷，學生應先行留存可以檢具相關就
診證明或收據，以利處理意外保險理賠相關事宜。

• 若實習機構有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，學生亦可以檢具相關就診證明或
收據，請實習機構協助向勞工保險局提出保險給付。



實習學生權益保障

關於實習期間的糾紛(爭議)事件處理

• 學生實習期間若與機構人員或實習機構服務對象間有糾紛(爭議)事件
產生時，實習輔導老師需主動介入，並依「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
衛生工程系學生校外實習糾紛(爭議)事件處理機制」處理，以維護學
生或相關人員之權益。

• 若實習輔導老師無法自行處理糾紛(爭議)事件時，由系主任召開系實
習委員會協助處理，且視情節輕重決定是否邀請實習機構代表、學生
家長、學生班級導師或校內其他相關單位出席。



實習學生離退機制

• 學生於實習期間表現不佳，經輔導後仍不改正或無法達到實習單位要
求，經實習單位以正式書面文書要求停止實習，本系於收到書面資料
後需召開系實習委員會進行處理。

• 學生遭遇實習困難或重大變故，經實習機構人員(業界輔導老師)或實
習指導老師輔導後仍有嚴重實習困難者，須填具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
安全衛生工程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離退實習機構申請表，經系實習委
員會開會同意並轉知實習機構後，始可轉介其他實習機構實習或終止
實習，併以一次為限，轉介之實習機構以系上提供為主。



實習學生注意事項

• 研讀有關實習課程的各種規定

• 確認實習機構後，務必於實習前與本系指導老師取得實習期間聯繫方
式

• 切勿與實習機構私下簽訂其他合約

• 校外租屋安全注意事項

• 注意交通安全與食宿衛生

• 遵守實習機構相關規定
• 同學如果遇到不合理狀況，應該要立即和本系實習指導老師反映遭受到不合理的實

習情況、持續時間、實習機構的反應等，讓指導老師做後續處理及協商的參考。



實習學生成績考核
• 學生需參加本系舉辦的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會並上台發表，未發表
者該成績以0分計算。

• 以下三者成績若有0分者，實習總成績以不及格計。如有特殊狀況，
則送本系實習委員會審議，並依其決議施行。

實習單位成績 實習書面報告成績 實習口頭報告成績

70% 20% 10%



實習學生特殊問題及緊急事件通報

實習突發狀況分類為:

• 一般問題:

如學生實習適應不良，務必請輔導老師妥善輔導並通報各系，依各系輔導及離
退轉介機制辦理。

• 重大事務:

如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事件。

• 重大校安事件:

• 如重大意外傷害、職災、車禍等、敬請「即刻」通知校安中心，以便通報教
育部校安系統。

• 勞資糾紛、法律相關問題或其他重大事件請通報教務處。

若有以上情形發生請務必通知輔導老師並依規定填寫
「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特殊問題及緊急事件通報表」



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

重要!!!



實習遇到「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」怎麼辦？



3. 保全證據

實習遇到「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」怎麼辦？



實習期間碰到性騷擾怎麼辦？



警政服務App 使用說明



警政服務App 使用說明



實習前需繳交表件

• 實習學生履歷表-112.04.17前上傳PDF檔至雲端

(檔名：U109Q200張小明實習履歷表)

• 實習學生家長監護人同意書

• 校外實習生住宿環境自我評估表

• 學生實習前座談會紀錄表(由本系實習指導老師繳交)

•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個別實習計畫

其餘資料另行通知繳交日期



實習中需繳交表件

• 工作雙週記(電子檔方式繳交給本系實習指導老師批閱)

• 工作月報(繳交給實習單位輔導老師批閱)

• 出缺勤及補班紀錄表(繳交給實習單位簽核)

以上資料請定期給實習單位輔導老師/系上實習指導老師批閱簽核後

先自行留存



實習後需繳交表件

• 專業實習書面報告含以下

• 書面報告封面+內容(封面須有本系實習指導老師簽核)

• 工作雙週記(須有本系實習指導老師批閱+簽核)

• 工作月報(須有實習單位輔導老師批閱+簽核)

• 出缺勤及補班紀錄表(須有實習單位簽核)

• 學生實習請假單(第一聯即可，需有實習單位+本系指導老師簽核)

以上資料皆須繳交紙本及電子檔

• 紙本-勿裝釘勿膠裝
• 電子檔-請將整份資料存成一個PDF檔



That’s all. Thank you! 


